
甘农发规 匚⒛24〕 2号

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《甘肃省农业

农村领域
“
首违不罚

”
事项清单

(第一批 )》 的通知

各市 (州 ’
)、 县 ( 、区)农业农村局 (畜牧兽医局 ),兰州新

区农林水务局,厅机关有关处室: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《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年行动方案》等法律法规规

章规定,结合我省农业农村实际,我厅制定了《甘肃省农业农

一、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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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建设的重要举措;是创新执法方式,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行

动;是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,体现执法温度的有效途径。各

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“
首违不罚

”
的重要意义,切 实

转变执法理念,规范执法行为,提升执法效能。

二、适用原则

(一 )依法依规原则。首违不罚必须在法律、法规允许的

范围内实施。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础,执法部门不能随意

扩大或滥用首违不罚的范围。在适用首违不罚时,执法程序要

符合法律规定。包括立案、调查、审批、告知等各个环节都要

依法进行,确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。

原则上,纳入清单事项且符合适用条件的,应 当适用首次

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制,及时向行政相对人下发 《责令改正通知

书》,责令改正期限届满后,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收集佐

证材料,尽快完成核查并整理归档。行政相对人收到 《责令改

的,应 当 法予以立案。

(二 )动态调整原则。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和完善 ,

首违不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。省农业农村厅将

根据这些变化,对首违不罚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

善,确保执法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。同时会根据首违 罚的

实践情况,不 断总结经验,对首违不罚的适用范围、条件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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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,判 断是否符合首违不罚的条件。对违

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,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

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,做到过罚相当。要采取适当的

教育、警示等措施,使行政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避免再

次违法。

三、适用条件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“初次违

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,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
”
的规定 ,

农业农村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、“双随机
”
抽查以及通过投诉举

报、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掌握案件线索后开展的执法检查过

程中,当 事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具各初次违法、危害后果轻微、

及时改正且在 《事项清单》内三项条件,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的

认定参考标准:

(一 )首次违法:“首次
”
是指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,行政

相对人在该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前两年内未在本规定所辖区域

内因同类违法事项被责令整改或行政处罚,可 以认定为初次违

法。

(二 )危害后果轻微:违法行为有特定对象的,造成特定

对象一定程度的人身损害、财产损失没有造成恶劣影响的,但

彳    与特定对象已经达成和解,可 以认定为危害后果轻

微;违法行为没有特定对象的,造成一定社会影响,但行政相

对人及时采取措施,消 除或者减轻社会影响的,可 以认定为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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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金额、货值金额的大小、是否属于程序性的可以补正的瑕疵

等方面结合认定是否属于危害后果轻微。

(三 )及时改正:行政相对人在农业农村部门立案前对违

法行为主动改正且符合要求的,可 以认定为及时改正;农业农

村部门立案后责令改正前主动改正且符合要求的,可 以认定为

及时改正;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行政相对人在限期内

改正且符合要求的,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。除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另有规定的外,责令改正期限一般为 10个工作日。

本清单自发布日起执行,将根据执法实践和法律法规规章

的立改废情况适时调整。

附件:1。甘肃省农业农村领域
“
首违不罚

”
事项清单 (第一批 )

2.甘肃省农业农村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书

ˉ4

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zO"年 11月 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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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甘肃省农业农村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书

当事人

情况

姓名/单位名称
身份证号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地 址 联系 电话

违法

行为

告知

2mX年 x月 X日 ,当 事人存在XXX(违法行为的名称 )违法行为。根据《XX》

第x条第x款第 (x)项之规定,已 责令当事人(□立即 /□于⒛2X年 X月 X

日前 )按下列要求改正违法行为:

经查,当事人属于首次违法,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,没有造成不 良社会影

响,符合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罚的适用条件。执法人员己向当事人宣传了相关

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。

(以下无正文 )

XXX农业农村局

年 月 日

当事人

承诺

本人 (单位 )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,并 自愿承诺 :

□1.立 即予以改正 ;

□2.在 ⒛2X年 X月 X日 前改正完毕,并将整改情况说明等材料送达你单位 ;

□3,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,依法守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若本人 (单位 )未履行上述承诺的,将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接受处

罚,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本承诺书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签名或盖章 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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